关于印发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师市民政发〔2025〕9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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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团场（镇）党政办、街道综合科：
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实施方案》已经师市民政局2025年第3次党组（扩大）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民政局
2025年2月7日








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实施方案

为加强师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工作，规范审批流程和资金使用，确保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工作质量和实施效果，根据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19〕2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师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保障对象
本方案的保障对象为已被认定为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身份、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。
二、保障标准
为符合条件的在校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发放相关补助费用，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1万元助学金，资助时限为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入学就读期间。
三、申请和审批
（一）宣传告知
各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、连队、社区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，提前向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宣传告知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相关政策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应当指导连队、社区通过入户走访等方式主动了解社会散居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就学情况，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办理领取助学金的手续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在停发社会散居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基本生活费时，应当跟踪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继续就学情况，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纳入助学保障范围。
（二）申请
社会散居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或其监护人应向户籍所在地的连队、社区提出书面助学申请，儿童福利机构或社会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向所在福利机构提出书面助学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1.个人申请书；
2.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；
3.本人近期1寸彩照1张；
4.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；
5.就读学校出具的在校就读证明或有效期内的学籍证明；
6.填报《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金申请审批表》。
（三）受理与查验
连队、社区或福利机构收到申请后，应于5个工作日内及时受理并进行初步查验，确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，并将申请材料报送至团场（镇）或街道民政业务部门进一步审核。
（四）审核与审批
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收到连队、社区或福利机构上报的申请材料后，应于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重点核实孤儿身份及学籍信息的真实性，审核通过后，报团场（镇）、街道审批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应在收到“审核意见”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批意见，办结审批流程，并将符合条件的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纳入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保障范围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由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告知原因。
四、资金发放
（一）发放方式
团场（镇）、街道完成确认工作后应通过社会化发放方式，按2500元/季的标准于季度末月10日前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本人的银行卡。
（二）发放期限
助学金的发放从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入学开始到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毕业结束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应当及时掌握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动态，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因毕业、退学等原因不再就读的，应当于次月退出孤儿助学保障范围。
五、监督管理
（一）动态复核。各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应当通过材料核实、入户走访、数据比对等多种方式，每季度对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对象状况开展复核工作，确保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项目实施效果，提高助学的精准性。
（二）档案管理。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助学档案实行纸质和电子双重管理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民政业务部门应依托《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》，同步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。档案中的姓名、照片、地址、家庭信息等隐私内容不得向社会公开，严禁用于宣传或商业用途。
（三）违规处理。团场（镇）、街道应严格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资金，并自觉接受监察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师市民政局将根据需要，对孤儿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的助学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抽查。对于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六、附则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

